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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维欣家纺工业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贷款
债权处置公告的补充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在浙
江法制报和公司网站刊登了对宁波维欣家纺工业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贷款债
权处置公告。现对上述公告内容进行补充并增加9户债权资产，本次补充公告
共计16户债权，债权本息合计29169.78万元，其中本金合计27584.50万元，利
息合计1585.28万元，每户债权情况详见表格清单（利息暂计至计息截止日，之
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清单所列债权金额、债务人、担保人信息以生效法院裁判文书为准，无生效文书
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金额为准）。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陆资
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
com）。

处置方式：单户或打包债权要约邀请竞价转让、协议转让、金融资产交易所
挂牌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特别通知：上述债权项下义务人系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
业）的，以下相关方对该债权具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出资人或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部门或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优先购买权人请于公告到
期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司，若超期未告知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5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71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6月13日
单位：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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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宁波江东明楼南茜家居设计工作室

宁波市鄞州南部商务区琪玥日用百货商行

浙江晶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维欣家纺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恒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慈溪市工业品批发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以赛亚汽车空压机有限公司

慈溪市天成宾馆有限公司

宁波弘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华星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卢港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闪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远东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丰强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万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凯诺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2,898,003.26

3,299,992.27

60,000,000.00

35,664,744.40

25,682,212.21

20,000,000.00

10,650,000.00

7,500,000.00

4,578,512.08

11,000,000.00

3,164,536.85

2,445,963.58

5,236,086.64

38,000,000.00

3,524,921.09

42,200,000.00

欠息

241,928.61

254,961.80

2,396,984.43

2,307,147.65

2,045,650.62

564,371.81

373,893.53

1,722,348.52

0.00

1,332,871.72

224,336.34

16,491.91

0.00

1,640,619.14

220,126.31

2,511,098.96

计息截止日

2017/7/21

2017/7/21

2017/7/21

2017/7/21

2017/7/21

2017/7/21

2017/7/21

2016/8/20

2016/8/20

2016/8/20

2016/8/20

2016/8/20

2016/8/20

2016/8/20

2017/9/20

2017/10/21

担保人（含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

张永虹、张元花、虞和玲

杞光琳、汪丽娟、胡金利

浙江晶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祁进响、孙丽萍、祁涛、黄燕卿，共同还款承诺人：荆州晶崴国际大酒店投资有
限公司

宁波维欣家纺工业有限公司、宁波双柏毛绒制品有限公司、黄柏平、吴丽娟，黄豪放、沈红红、黄炜放、陈莉

浙江恒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余姚市明凤淡水养殖场、沈文良、康雪芬

慈溪市工业品批发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奉化市廊联汽车制动装置有限公司、王维波、胡淑君、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还款承诺人：宁波以
赛亚电子智能器有限公司、宁波以赛亚气动成套有限公司、宁波以赛亚汽车活塞有限公司

胡雪文、张丹露、胡金星、陈美丽

沃得重工（中国）有限公司、刘学文、邓景燕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总公司、孙金科 张亚珍、梅式孟 周丽英、孙元杰

宁波鸿拓物流有限公司、慈溪科海汽车有限公司、赵莉、卢建平

胡孟君、严建央、陈孟迪、宁波派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慈溪市新帆塑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远东水下工程有限公司、裘尧云、王亚飞、浙江艺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金安机动车考训服务有限公司、宁波金地置业有限公司、金振军、王玲娣

宁波市鑫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徐建国、叶建敏

周琴、吴志宏

抵质押物

张永虹名下房产抵押

汪丽娟及杞光琳共有名下房产抵押

债务人名下办公用房及祁进响名下房产抵押

债务人名下工业厂房及土地以及宁波双柏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名下工
业土地抵押

沈文良及康雪芬共同名下房产及债务人名下工业厂房及土地抵押

债务人名下房产抵押

债务人对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质押

胡雪文名下房产抵押

邓景燕名下房产及刘学文名下房产抵押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总公司名下房产抵押

赵莉名下房产抵押

严建央和胡孟君名下房产抵押

宁波市远东航道工程有限公司名下船舶抵押

宁波金安机动车考训服务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及宁波丰强纸制品有限
公司名下土地抵押

叶建敏名下房产及徐建国名下房产抵押

债务人名下房产抵押

温州汇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两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汇宏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等两户债权进行公开处置。截止2018年4月30日，温州汇宏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等两户债权总额为3465.85万元，其中本金2353.98万元，利息1102.87
万元（汇率按6.3393计算）。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等详细信息见附表。处置
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胡波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序号

1

2

借款人

温州汇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行）

温州汇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农行)

债务人所在区域

温州

温州

本金（万元）

748.7

1143.15

72.9（美元）

利息（万元）

421.82

607.24

11.64（美元）

本息合计（万元）

1170.52

1750.39

84.54（美元）

保证人

温州富龙鞋业有限公司、温州久友经贸有限公司、林瑞永、陈宜蓉

温州睿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三瑚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温州开明
鞋业有限公司、林瑞永、陈宜蓉、王健

抵押物

林瑞永、陈宜蓉名下坐落于温州北岙镇西山头村三盘领海领海区9号房产。

1、林瑞永、陈宜蓉名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三垟大道新京都家园11幢401室房屋；2、陈
伟、徐卓丹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新城大道豪都花园5幢401室房屋；3、胡光荣、林彩霞名下位于
温州市鹿城区飞霞南路华纳大楼1幢306室房屋；4、林瑞永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南浦路王之花
苑1幢405室房屋；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
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绍兴朗运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绍兴朗运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朗运贸易有限公司（该债权已经杭州市下城区
人民法院判决，案号<2015>杭下商外初字第00095号）。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与绍兴朗运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绍兴朗运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绍兴朗运贸易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者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绍兴朗运贸易有限公司

基准日：2018年2月28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惠凯针纺服饰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人民币/元）

24999928.90

未偿利息(人民币/元)

11606089.30

本息合计

36606018.20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杭萧四部贷字20141128第0003号，平银杭萧四部贷字20141205第0001号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惠凯针纺服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华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华锐标准件有限公司、娄梁、陈晓芳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楼慧韬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楼慧韬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楼慧韬，根据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楼慧韬
履行相关义务。

楼慧韬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楼慧韬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868959246
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楼慧韬

2018年6月13日
交易基准日：2018年1月3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金立工贸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27,500,135.07

利息（人民币元）

5,396,096.12

代垫费用（人民币元）

3,000.00

债权总额

32,899,231.19

担保方式

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浙江俊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董侠俊、倪梅枝、倪婉霞、浙江金立科技有限公司、应远、董凌萍。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于永进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于永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于永进，根据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于永进
履行相关义务。

于永进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于永进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516920176
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于永进

2018年6月13日
交易基准日：2018年3月5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蜜蝶缝纫机械商行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7,757,528.10

利息（人民币元）

2,523,917.77

代垫费用（人民币元）

5,000.00

债权总额

10,286,445.87

担保方式

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义乌市田翠工艺品有限公司、万德田、于关翠、义乌市金品针车有限公司、方全英、楼斌


